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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告
因曲港高速公路沧州段施工需要，现需对木门店服务

区以及木门店收费站下道口进行封闭，封闭位置沧廊（京
沪）高速公路木门店服务区（南北区全部封闭）。经研究决
定如下：

封闭时间为2024年11月11日至12月22日。封闭期
间，服务区暂停对外开放，由沧廊（京沪）高速公路行驶的车
辆，请提前规划好休息、加油、充电路线（北京方向前往文安
服务区；济南方向前往孟村服务区）。原计划在木门店驶离
车辆可改为其他出口（北京方向在臧屯驶离，济南方向可在
沧州北或西花园驶离）。对施工期间给沿线群众和车辆出
行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，敬请谅解与支持。

特此公告
沧州曲港高速公路建设有限责任公司

工程项目名称：迅尔仪表（沧州）有限公司新型仪表智
能制造项目

本工程项目位于青县经济开发区北区汇丰路东侧，发
展道南侧，总建筑面积为：20672.58平方米。由迅尔仪表
（沧州）有限公司投资建设，共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监理，河
北渤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施工。本工程于2024年09月30
日建设完成，现申请办理竣工验收备案。施工单位保证本
工程项目不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，相关单位和个人如
对此有异议，请在十日内持有关依据向青县经济开发区管
理委员会、青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反映。

投诉电话：
0317-4123950（青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）
0317-4318398（青县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）

公 示

本院在执行李长庆与陈振洲侵权责任纠纷一案，依据
生效的（2024）冀0926民初453号、（2024）冀09民终2838
号民事判决，责令被执行人陈振洲在徐庄村委员会微信群
以书面形式向李长庆赔礼道歉。因被执行人拒不履行道
歉义务。本院现依生效判决发布公告，以此方式执行被执
行人陈振洲应履行的向申请执行人李长庆道歉的义务。

肃宁县人民法院
2024年11月4日

河北省肃宁县人民法院
公 告

河北省肃宁县人民法院
公 告

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李长庆与被执行人左云凤为
一般人格权纠纷一案中，依据生效的（2024）冀0926民初
454号民事判决，责令被执行人左云凤在肃宁县河北镇徐
庄村民微信群以书面形式向李长庆赔礼道歉。因被执行
人拒不履行道歉义务，本院现依据生效判决发布公告，以
此方式执行被执行人左云凤应履行的向申请执行人李长
庆道歉的义务。

肃宁县人民法院
2024年11月4日

河北省肃宁县人民法院
公 告

本院在执行李长庆与左华肖像权纠纷一案，依据生
效的（2024）冀0926民初747号民事判决，责令被执行人
左华在肃宁县河北镇徐庄村民微信群以书面形式向原
告李长庆赔礼道歉。因被执行人拒不履行道歉义务。
本院现依生效判决发布公告，以此方式执行被执行人左
华应履行的向申请执行人李长庆道歉的义务。

肃宁县人民法院
2024年11月4日

本院在执行李长庆与陈门楼名誉权纠纷一案，依据生
效的（2024）冀0926民初980号民事判决，责令被执行人陈
门楼在肃宁县河北镇徐庄村委员会及全体村民信息交流
群里以书面形式向李长庆赔礼道歉。因被执行人拒不履
行道歉义务。本院现依生效判决发布公告，以此方式执
行被执行人陈门楼应履行的向申请执行人李长庆道歉的
义务。

肃宁县人民法院
2024年11月4日

河北省肃宁县人民法院
公 告

在 线 办 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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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相关单位委托，我公司定于2024年11月15日上午
10时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卖平台（https://paimai.
caa123.org.cn），对黄骅市黄灶盐场水面租赁使用权进行
公开拍卖。

展示时间：标的物即日开始展示。
报名截止时间：2024年 11月 14日上午11时前。提

醒：有意竞买者需在规定报名时间内及时报名，报名截止
时间后，网络平台报名系统已关闭，不能再接受报名。

有意参加竞买者，请持有效证件到拍卖公司办理相关
竞买手续、了解标的、交纳竞买保证金及安全生产保证金、
签订相关竞买文件。

咨询电话：15231780357（微信同号）

沧州市维景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


